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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第2号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

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关于本市车辆车船税

代收代缴有关具体事项的公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上海市

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上海市车船税实施规定>的通知》（沪府规

〔2019〕4号）、《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

机动车车船税代收代缴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2011年第75号）等有

关规定，现将本市车辆车船税代收代缴具体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本市车辆车船税代收代缴工作通过中国银行保险信息技

术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车辆保险信息平台（以下简称：车险平台）

实施征管信息联网、数据交换和业务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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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在本市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（以下简称：

交强险）业务的保险机构应根据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，履行代

收代缴车船税义务。

三、保险机构的各分支机构均为代收代缴车船税的网点。各

保险机构应加强对其分支机构的管理，确保严格执行代收代缴车

船税的有关规定。

四、各保险机构应加强对保险中介机构的管理，在业务委托

合同中应明确双方代收代缴车船税的权利和义务，确保车船税税

款及时足额解缴。

五、各保险机构代收代缴车船税后，在上海的分公司（不设

分公司的为总公司）汇总每月已出具保单中代收的税款和滞纳

金，于月份终了后15日内(节假日顺延)，通过报税系统如实向主

管税务机关申报解缴。同时，报送有关车辆明细信息数据，报送

的相关信息应与车险平台的相关信息一致。

六、对本市当年购置的新车辆按规定用于公共交通线路营运

的，保险机构在留存纳税人提供的符合免税条件的承诺书后，不

代收车船税。

七、对本市农村居民拥有并主要在农村地区使用的摩托车、

三轮汽车和低速载货汽车，保险机构在核对车主提供的由本市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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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部门核发的载有“农业户口”信息的《居民户口簿》或《户籍证

明》原件，并留存复印件后，不代收车船税。

八、除国家规定不代收代缴车船税的车辆，以及上述六、七

项中规定的不代收代缴车船税的情形外，对其他按本市规定符合

减免税条件的本市号牌车辆，保险机构应在核对车险平台上由本

市税务机关提供的车船税纳税或免税申报数据后，按规定不代收

车船税。

九、对非本市号牌车辆，按规定不代收车船税的，保险机构

应在核对全国各地税务机关自征车船税信息库中的数据后，将车

辆、车主信息及其纳税或免税等信息上传车险平台。

十、已缴纳当年度车船税的车辆，纳税人在当年度又办理交

强险续保手续的，该保险单上所注缴纳税款所属期应与保险期间

起始日期所载年度一致。

十一、因车辆所有权或管理权变更而退保的，保险机构在按

规定收回已退保保险单原件时，应当向投保人（纳税人，下同）

提供该保险单的复印件，并加盖保险机构业务章，供投保人留作

纳税证明。对电子保险单，保险机构应当向投保人提供已退保保

险电子批单。

十二、纳税人在保险机构缴纳车船税后需要再开具完税凭证

的，可在保险单填发月份的次月20日后，凭注明已收税款信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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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单原件或已退保保险批单原件、加盖保险机构业务章的原保

险单复印件，也可凭注明已收税款信息的电子保险单或已退保保

险电子批单，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完税凭证。

自然人纳税人可到就近的税务机关办理。

十三、保险机构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按国家规定开展代收代

缴车辆车船税手续费管理工作。

十四、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《上海市地方税务局、中

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关于本市车辆车船税代收代

缴有关具体事项的公告》（2011年第7号）同时废止。

特此公告。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

2021年10月15日

分送：上海市各区税务局、各税务分局，各稽查局，各相关保险公司，上

海市保险同业公会，中国银行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

司。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

财产和行为税处承办
办公室2021年10月25日印发


